
上 海 市 浦 东 新 区 教 育 局 文 件 

 

 

浦教民〔2024〕7 号 

 

 

关于同意上海市民办平和学校变更地址的批复 

 

上海市民办平和学校： 

你校提交的上海市民办平和学校变更地址的申请及相关材

料收悉。根据《上海市民办学校分类许可登记管理办法》第二十

四条的有关规定和民办义务教育规范工作要求，经审查，同意你

校变更地址申请。变更后，学校地址为：上海市浦东新区黄杨路

261 号、申启路 333 号。新增办学场地“上海市浦东新区申启路

333 号”由高中学段使用，地址变更后高中学段办学规模为 24 个

班，最多可招收学生 900 名。 

接本批复后，请向有关部门办理地址变更登记手续。学校应

进一步关注新增场所内设施设备的安全及运行，加强学校办学过

程中的安全管理，并督促产权方按照承诺加快办理地下部分建筑

产证的进度，确保教育教学工作秩序和教学质量的稳定。 

特此批复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市浦东新区教育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1月 3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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